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	沪教委法〔2014〕4号
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学习宣传、贯彻实施<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>
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高等学校：
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（教育部令第35号，以下简称《规程》）已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。为做好《规程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，教育部印发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学习宣传、贯彻实施〈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〉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将《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（请从教育部网站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www.moe.gov.cn），请你们认真执行，并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、高度重视《规程》的学习宣传工作。各高校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明确落实学习宣传任务的职能部门，组织高校领导及全体师生员工，特别是学术委员会及其他学术组织的组成人员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、讨论、培训和宣传活动。

二、全面贯彻落实《规程》各项规定。各高校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尽快制定、修改或者完善学术委员会章程及其他相关的规章制度，落实学术委员会职权，完善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，保障学术委员会规范有效运行。市属高校应在2014年年底前制定或修订学术委员会章程，报市教委备案。

三、各高校要以贯彻落实《规程》为契机，进一步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。要将《规程》作为学校制定或修订章程的重要依据，在章程中明确学术委员会在学校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，明确学术委员会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；要建立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，健全学术管理各项制度，加快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。市属高校应在2014年年底前向市教委提出章程核准申请，并在章程中落实《规程》相关规定。

各高校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《规程》情况，以及在实践中的经验、做法与问题，请及时报市教委政策法规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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